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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财农指〔2022〕65号 

 
 

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统筹整合用于高标准 
农田建设资金的通知 

 

濂溪区财政局： 

 为支持做好 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，根据《江西省财

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省级统筹整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资

金的通知》（赣财农指〔2022〕41号）精神，现将 2023 年省级

统筹整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下达给你区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资金请列 2023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

“2130153 农田建设”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按照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

田建设巩固粮食主产区地位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22〕14 

号）及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，切实加强资金统筹整合使

用，强化资金使用监管，统筹做好 2023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建

设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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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此次下达资金按照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工作要求列为直达

资金管理。在下达资金时，应保持直达资金标识不变，同时在指

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

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 

三、请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对照绩效目标表（详见附件 2），

细化本区域绩效目标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

绩效评价。请在 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正式下达后及时将

资金落实到主管部门，加快预算执行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。 

 

附件：1.2023 年省级统筹整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

金分配表 

2.2023 年省级统筹整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

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江市财政局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25日 

（依申请公开） 

 

抄送：市农业农村局、濂溪区农业农村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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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25日印发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件1

9769 6229 3540

83 53 30

9686 6176 3510 省文直接下达

2023年省级统筹整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分配表

九江市合计

濂溪区

省直管县小计

……

合计

（万元）

 省级农业产业发

展专项
省级水利专项 备注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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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转移支付名称

省级财政部门 江西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

市县财政部门 市（县、区）财政局 市县主管部门

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（万元）

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       万亩

其中：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

积
        万亩

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≥95%

时效指标 市级全面验收完成时间 2024年10月前

成本指标 亩均投入标准 3000元左右

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明显提升

田间道路通达度

平原区达到

100%，丘陵、

山地不低于

90%

生态效益指标 耕地质量 逐步提升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水资源利用率 逐步提升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
受益群众满意率 ≥90%

总体目标

绩效指标

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数量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2023年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 亩（待主管部门下达） 其中：新建高标准农田

亩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  亩。通过项目建设，有效改善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

件，提升耕地质量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

2023年省级统筹整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

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

省级农业产业发展专项、省级水利专项费

江西省农业农村厅

市（县、区）农业农村局

9769


